
2026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青海考区）网上报名常见问题解答

根据《关于 202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青海

考区)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青财会〔2025〕51

号），青海考区会计资格考试报名实行“前审制”，通过全

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线上进行，为方便报考人员准

确理解考试报名政策，顺利报考，现将相关问题解答如下：

1.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如何网上报名？

答：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全

国统一平台”，网址：https://ausm.mof.gov.cn/index/）进行

个人账户注册，登录后在“会计人员信息采集”模块完成信

息采集，待审核通过后，可于报名期间点击“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或通过下方“服务大厅-考试服务-网上报名”

进行报名。

请广大考生合理安排时间，提前完成信息采集，以免影

响考试报名。缴费之前，考生须仔细核对本人所有信息，并

对本人填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缴费成功后，不可修改报名

信息，不允许增加、修改、变更考试科目，不可申请退费。

已在网上提交报名订单超期未缴费的，视同放弃考试报名。



2.尚未在全国统一平台完成信息采集的考生可以直接报

名吗？

答：不可以。全国平台完成信息采集或补充采集是一项

常规业务，无特定时限要求，根据所办理的会计业务要求提

前完成采集即可。报考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在报名前

完成信息采集，并审核通过，否则将无法报名。由于信息采

集工作量较大，请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时间，提前完成信息采

集并提交审核，以免影响考试报名。

3.如何变更报名信息？

答：（1）未生成缴费订单的考生：①若信息与本人最

新信息不符，请从“会计人员信息采集”模块进行“信息变

更”，经属地财政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重新报名；②若属地

信息修改需通过“会计人员属地关系调转”模块操作，等待

审核通过再报名；③若仅修改报名信息（如报考科目、报名

点、电子邮件、通讯地址等），或调转后报名页面显示的报

考地市与调转完成后地市不符的，可点击页面右上角“重新

报名”修改后再提交。

（2）已生成缴费订单且未支付的考生，如确需修改报

名信息，可以联系市级财政部门将订单作废，再重新提交。

（3）网上缴费已支付成功的考生无法修改报名信息。

4.如何理解会计工作年限？计算会计工作年限时是否考

虑继续教育完成情况？



答：根据《会计人员管理办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办法》有关规定，“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应

当自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次年开始参加继续教育，并在

规定时间内取得规定学分。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

会计工作的人员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次年开始参加继续教

育，并在规定时间内取得规定学分。”“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应当作为聘任会计专业技术职务或者申

报评定上一级资格的重要条件。”因此，在报考会计中、高

级资格时，全国平台中的相关信息（包括在报名系统上传的

历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信息），是判断报考人员会计相关工

作年限的重要依据。

5.照片处理工具如何使用？上传照片的要求和用途是什

么？

  答：（1）照片审核处理工具是审核处理报名照片的工

具，只有审核通过的电子照片才能在注册时正常上传。上传

的电子照片将在准考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上使用。请

报考人员务必按要求设置和进行操作。

  （2）照片源文件必须是标准证件数字照片（白色背景，

JPG 格式，大于 10KB，像素大于等于 295×413）。报考人

员可在报名界面下载照片审核处理工具，按照规定要求对报

名照片格式进行预处理（如照片符合要求，将自动裁切出符

合要求的照片；点击“保存照片文件”按钮，保存审核合格



后的照片文件；默认文件名为“报名照片.JPG”）。通过审

核后再上传照片文件，以免影响后续报名操作。需要注意的

是电脑中安装有以前年度照片审核处理工具的，应先卸载，

重新下载安装新的照片审核处理工具后，方可正常使用。

  （3）为保证照片清晰度，禁止将像素数量不满足要求

的照片放大后使用。

  （4）报考人员应对照片质量负责。如因照片质量影响

考试或证书制作和领取的，由报考人员本人负责。

6.如何确认网上报名是否成功？

答：完成网上缴费后，考生须回到考试报名界面，报名

状态显示为“√报名成功”字样，即表明网上报名成功。

7.考生的准考证信息如何分配？

答：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考场号等信息由财政部全国

编场系统自动分配。请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打印准考证，

以免错过考试时间。

8.报考人员因提交不实信息、伪造报名资质资料等不正

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或不符合报名条件而报名，将承担什

么后果？

答：报考人员应如实选择对应报名条件并填写报名信息。

对于提交不实信息、伪造报名资质资料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考

试资格或不符合报名条件而报名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考试

成绩，并将相关事项记入考试诚信档案库。



9.报考人员存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将承担什么后

果？

答：报考人员存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将按照《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 31

号）进行处理。考试结束后，全国会计考办和本市考试管理

机构还将采用技术手段并组织专家进行雷同答卷甄别和判

定。对判定为雷同答卷的，按规定给予成绩无效处理，涉及

违纪作弊的按相关规定追加处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法条规

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使用伪造、变

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提供或使用无线电设备等作

弊器材；提供或买卖试题、答案；组织或协助组织作弊等均

属犯罪行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10.对报考人员的学历有何要求？什么是第二学士学位

毕业？其与双学位有何不同？

答：报名参加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

具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大学专科（含）以上学历（学

位），并符合相应级别的工作年限要求。

根据《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87〕

教计字 105 号）规定，“第二学士学位毕业”是指经教育部

批准设置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高校，按照招生计划，经统一

考试后录取进校学习的一种培养方式，学制一般为二年，招



生对象主要是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在职人员，完成

“第二学士学位”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成绩合格，准

予毕业的，由学校发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毕业学历证书

和学位证书，其学历层次属于大学本科后教育。

“双学位”有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等学位授予形

式，一般是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中，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拓宽知识面，允许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

学习本专业的同时，辅修另一学科专业的学位课程，达到要

求者可同时获得辅修专业学科的学士学位，不单独发放辅修

或双学士学位证书，其学历层次仍为大学本科。因此，“双

学位”不属于“第二学士学位”，不能按第二学士学位报考。

11.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或会计博士专业学位如何申请免

试《财务管理》？

答：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会计专业学位与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财会〔2024〕7 号）的规定，

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或

会计博士专业学位（以下简称“会计专业学位”）的人员，

报考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可免考《财务管理》科目。

相关报考要求和程序如下：

（1）免考条件：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

会计专业学位的人员，报考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可免



试《财务管理》科目。取得会计学专业学术学位或取得境外

会计专业学位的报考人员不符合免试《财务管理》科目条件。

（2）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教育行政部

门认可的境内会计专业学位证书；《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

验证报告》。

（3）申请流程：具有会计专业学位的报考人员，应在

全国平台在线提交免试申请，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申

请材料。

12.考试前遗失了身份证或身份证过期怎么办？

答：遗失身份证的考生，考试当天须携带公安部门补办的临

时身份证或由公安部门出具身份证明材料（带本人照片、姓名、

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才能正常参加考试。身份证件即将到期

的考生请提前做好补换证工作，需携带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参加

考试。

13.如何申请成绩复核？

答：考生如对本人考试成绩存有异议，可在考试成绩公布之

日起 30 日内，在全国平台提出成绩复核申请，未在规定时间提

出申请的不予受理。

成绩复核申请截止后 5 日内，省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

理机构对成绩进行复核。



成绩复核完毕后，全国平台开放成绩复核结果查询，查询期

为 30 日，逾期无法查询。复核后的成绩为最终成绩，考生不得

再次申请复核。


